
 

一、申請寒假住宿人員一律住宿原床位，並應遵守本校住宿公約及校規之相關規定。 

二、未經申請擅自入住者，將移送有關單位處理外，並追繳所住期間之住宿費用。 

三、若宿舍有重要工程維修時，留宿學生須配合搬遷至其他樓層。 

四、配合節約能源措施，實施冷氣與熱水管制，依學校規定辦理。 

五、繳費期間：102年 12月 25日至 103年 1月 7日；繳費後，不得申請退費。 

 六、收費標準：留宿期間從 103年 1月 21日至 103年 2月 13日。（計 24天）【收

費按週為計算單位，最後 1週以 3天計費。】 

註：期末退宿期間：103年 1月 18日至 1月 20日、寒假留宿期間：103年 1月 21

日至 2月 13日、新學期進住期間：103年 2月 14日至 2月 16日。 

高雄醫學大學 102學年度寒假住宿申請表 

系    級            學系      年級 學號  

姓    名  性別  

住宿事由 

（選項） 

 

 1、修課、實驗（習）或教學助理。 

申請資料：（1）住宿申請表（2）住宿切結書（含老師簽章）。 

 2、僑生未返僑居地。 

申請資料：（1）住宿申請表（2）住宿切結書（含僑生及外籍學生

輔導組簽章）。 

 3、特殊個案（校隊練習）。 

申請資料：（1）住宿申請表（2）住宿切結書（含體育教學中心簽

章）。 

 4、特殊個案（其他）。 

申請資料：（1）住宿申請表（2）住宿切結書（含有關單位簽章）。 

留宿房間 館          室    床號 

聯絡電話 
本人： 

家長（或監護人）： 

※住宿時間： 103年    月     日起至 103年     月      日止 

        （共計：住      天）應繳：         元整。 

【申請寒假留宿日期須連續，不得分段申請。】 

留宿天數 1-7天 8-14天 15-21天 22-24天 

新館 560元 1120 元 1680 元 1920 元 

南、北館 360元 720 元 1080元 1230 元 

附註：最後 1週以 3天計價：新館為 240元、南/北館為 150元。 


